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经营利用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
名    称：            联系方式：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经营利用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二）证明用途
用于经营利用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本法。经1988年11月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1989年3月1日起施行。第七条 国务院林业、渔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渔业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2、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1990年10月31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4年6月4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2010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2010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4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条　经营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经营利用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经市、州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经营利用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经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四）证明的内容
1.出售、收购、利用的水生野生动物物种来源清楚或稳定；
2.不会造成水生野生动物物种资源破坏；
3.不会影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形象和对外经济交往。
（五）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五）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可)代为承诺。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甘肃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
（三）本人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本人承诺许可后可核查方式包括:
[bookmark: _GoBack]本人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
（五）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签名:              行政机关(公章):                 
日  期:                  日  期: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